
 

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文件  
 

湘物联字〔2022〕28 号 

 

关于深入学习《湖南省社会信用条例》的

通  知 

 

各会员单位、各市（州）联络处、有关企业： 

《湖南省社会信用条例》（以下简称“条例”）已由湖南

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

通过，将于 2022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。《条例》的颁布实施对

提升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水平，

依法推动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 

为进一步学习领会《条例》，依法加强社会信用管理、规

范社会信用服务，保护信用主体合法权益，共筑诚实守信社

会环境。请各会员单位、各市（州）联络处、有关企业积极

组织相关单位和员工认真学习、深刻领会并扎实宣传好《条

例》，确保《条例》在我省物流行业的贯彻落实。 

特此通知。 



 

附件：《湖南省社会信用条例》 

 

 

 

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  

2022 年 8 月 12 日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秘书处           2022 年 8 月 12 日印 
 


